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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紀錄
115年6月29日（星期一）

	內政委員會第18次會議（含秘密會議）　一、繼續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空中勤務總隊部分；二、繼續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警政署及所屬部分；三、繼續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關於內政部主管特別收入基金─新住民發展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四、繼續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關於內政部主管信託基金─在校學生獎學基金、劉竹琛先生警察子女獎學基金、誠園獎學基金；五、繼續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等3家財團法人115年度預算書案；六、繼續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大陸委員會部分；七、繼續審查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5年度預算書案；八、繼續審查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15年度預算書案【處理預算提案】（前接第一冊）………………………………………………………………………………………
	（
	1
	～
	224
	）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8次會議　審查一、委員蘇清泉等20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邱鎮軍等20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國民黨黨團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五、委員葉元之等18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委員邱鎮軍等22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委員徐欣瑩等17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八、委員邱鎮軍等19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九、委員林倩綺等21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
	225
	～
	304
	）

	註：6月29日召開之交通委員會會議紀錄不及於本期出版，容後補刊，敬請諒察。
	
	
	
	
	


